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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以下简称“22东兴G1”）、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22东兴G2”）、东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品种二）（以下简称

“22东兴G5”）、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五期）（以下简称“22东兴G6”）及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23东兴G1”）的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以下简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文件，以及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出具的公告及相关文件等，由“22东兴G1”、

“22东兴G2”、“22东兴G5”、“22东兴G6”和“23东兴G1”的债券受托管理

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河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国银河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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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作为“22 东兴 G1”、“22 东兴 G2”、“22 东兴 G5”、“22

东兴 G6”和“23 东兴 G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上述债券持有人

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中国银河

证券现就发行人涉及的重大事项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 本次重大事项情况 

发行人于 2025 年 1 月 1 日发布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

告》，内容如下：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发布《美尚生态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权利登记公告》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发行人为 20 名被告之一 

涉诉的金额：鉴于美尚生态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以下简称“本案”）

尚未开庭审理，最终涉诉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发行人最终

涉诉金额存在不确定性，暂无法判断对发行人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发行人于 2024年 12月 17日披露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公告编号：2024-076 号），于 2024 年 12 月 21 日披露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诉讼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77 号），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披露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79 号）。

2024 年 12 月 31 日，深圳中院发布《美尚生态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特别代表

人诉讼权利登记公告》，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1、诉讼当事人、案由及诉讼方式 

原告：陈卫福、徐习龙等人 

诉讼代表人：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投服中心”），

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沽源路 110 弄 15 号（集中登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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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王迎燕、徐晶、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尚生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天运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

事务所、钱仁勇、吴运娣、季斌、周芳蓉、惠峰、龙俊、石成华、江仁利、陈晓

龙、俞啸军、许中华 

案由：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诉讼方式：特别代表人诉讼 

2、诉讼请求 

原告请求判令王迎燕赔偿投资损失、诉讼代表人通知费，其他被告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诉讼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 

3、诉讼进展情况 

2024 年 12 月 30 日，投服中心接受徐习龙等 60 名权利人的特别授权，向深

圳中院申请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九十五条第

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

一款的规定，深圳中院将适用特别代表人诉讼程序审理本案。据此，深圳中院发

布特别代表人诉讼权利登记公告，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1）权利人范围为自 2015 年 6 月 25 日（含）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含）

期间买入，并于 2021年 4月 30日收市后仍持有美尚生态股票（证券代码：300495，

不含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且与本案具有相同种类诉讼请求的投资者，但具

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

十二条规定的交易因果关系不成立情形的除外。 

（2）投服中心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设立并直接管理的证券金融类公益机构。该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5

日在上海市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30 亿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324690714C，联系方式：400-187-6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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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服中心主要职责包括：面向投资者开展公益性宣传和教育；公益性持有证

券等品种，以股东身份或证券持有人身份行权；受投资者委托，提供调解等纠纷

解决服务；为投资者提供公益性诉讼支持及其相关工作；中国投资者网站的建设、 

管理和运行维护；调查、监测投资者意愿和诉求，开展战略研究与规划；代

表投资者，向政府机构、监管部门反映诉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委托的其

他业务。 

（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

十四条的规定，符合前述权利人范围的投资者未按期向深圳中院书面声明退出本

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即视为同意参加本特别代表人诉讼。参加本特别代表人诉讼

的投资者视为对投服中心进行特别授权，即同意投服中心代表其参加开庭审理，

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与对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

议，提起或者放弃上诉，申请执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等。 

（4）符合前述权利人范围的投资者如不愿意参加本特别代表人诉讼，应当

在本案特别代表人诉讼权利登记公告期间届满（即 2025 年 2 月 5 日）后十五日

内（即 2025 年 2 月 20 日前），向深圳中院声明退出诉讼。声明退出的投资者可

以另行起诉，依法不视为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原告。 

声明退出方式： 

①“深圳法院一站式证券纠纷化解平台”——“深证易”微信小程序端：在

微信搜索、进入小程序“深圳移动微法院”，完成注册及实名认证后，点选页面

左下方“地方特色”栏目，选择页面右下方“深证易”入口进入代表人诉讼平台，

点击“主页”（2023）粤 03 民初 5772 号案件，点击“退出代表人诉讼”，进行

声明退出。 

②“深圳法院一站式证券纠纷化解平台”——“深证易”网页端：在网页浏

览器中输入链接 https://zqjfhj.szcourt.gov.cn/dbrssfwpt/，通过微信扫描右上角二维

码认证、登陆，查看本案特别代表人诉讼权利登记公告，点击公告下方“退出代

表人诉讼”按钮，进行声明退出；或者点击“我的案件”，进入“退出代表人诉

讼”栏目，点击“+退出诉讼”，进行声明退出。 

咨询电话：0755-1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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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案无需预交案件受理费，本案结案后由败诉方按照诉讼标的额交纳。 

（二）发行人是否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 2025 年 1 月 1 日，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发行人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鉴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发行人最终涉诉金额存在不确定性，暂无法判断对

发行人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目前发行人财务状况稳健，经营情况正常。

发行人将根据本案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履职情况及相关联系方式 

（一）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中国银河证券作为“22东兴G1”、“22东兴G2”、“22东兴G5”、“22东

兴G6”和“23东兴G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积

极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根据《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

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二）联系方式 

发行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12，15层 

联系人：张昭 

联系电话：010-66554066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青海金融大厦11楼 

联系人：刘嘉慧、邓小霞 

联系电话：010-80927268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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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2025年第一次重大事项（发行人重大诉讼进展）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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